
南方科技大学比亚迪奖学金管理办法

为推动培养人才和促进学科建设，推进校企合作，推动

产学研一体化，从而为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。比亚迪

慈善基金会在我校特设立南方科技大学比亚迪奖学金项目。

一、奖学金设置

（一）参评学生群体

本科生所属专业为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、机器人工程、

机械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理论与应用力学、通信工程、

微电子科学与工程、信息工程、智能科学与技术、自动化、

材料科学与工程；

研究生所属一级学科为：电子科学与技术、机械、机械

工程、力学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材料与化工。

（二）项目设置及金额

本科生 12 人，每人 1 万元；

硕士研究生 11 人，每人 2 万元；

博士研究生 6 人，每人 2 万元。

奖励不分等级，共计 46 万元。

（三）参评条件

参评基本条件：

（1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2）属于南方科技大学全日制在籍学生；

（3）在读期间品德端正、无不良记录或处分，无挂科

或补考经历；



（4）本科生为大三、大四年级学生，学业绩点在本级

本专业前 20%或上一年度综合素质测评在前 20%；

（5）研究生为二年级及以上，毕业班年级优先；

（6）积极从事校园文化活动，在全国、省、市各项活

动及竞赛中获得高等级奖励者；经严格认定审查后，优先评

选；

（7）发表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、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

报告，且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、研究生为第

二作者，在国内外期刊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，并被 SCI、

EI 检索期刊、ISTP、CSCD、CSSCI 等收录;

（8）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

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

计划大赛和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或大学生科技创新活

动中取得突出成果，获得校级及以上成绩。

二、奖学金管理费用设置

奖学金项目日常运营费用共计人民币 4 万元，使用用途

包括但不限于：获奖学生相关物资购置、颁奖典礼布置费用、

探营活动、宣传活动等。

三、奖学金评选流程

（一）委员会成立

由比亚迪、南方科技大学相关人员共同构成“南方科技

大学比亚迪奖学金评审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“评审委员会”），

负责组织实施具体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南方科

技大学学生工作部，负责奖学金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


